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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0年 4月 13日會議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劃一公眾街市租約及 

為經營者而設的一次性轉讓安排 

 

目的  
 
.   本文件旨在概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劃一公眾街市租約及為經營者而設的一次性

轉讓安排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2008年，審計署檢討公眾街市管理，指出有不少問題需要

改善。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下稱 "帳委會 ")也批評公眾街市的管

理，並深切關注到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一再與租戶延長

租約、未有向租戶收回代繳的差餉和收回冷氣費，以及存在檔位

分租的問題。  
 
3.  食環署自 2000年成立並接管公眾街市以來，繼續沿用兩個

前臨時市政局原有的街市檔位租約，儘管兩份租約的內容存有不

少差異。為回應審計署及帳委會的意見，食環署決定與檔位租戶

簽訂新租約而非再延長他們現有的租約。該署亦藉此機會，統一

現時公眾街市採用的不同租約文本，同時將現行的公眾街市管理

措施分項列明於新租約內，既統一管理，也方便租戶掌握租約的

內容和要求。  
 
4.  新租約範本適用於全港所有公眾街市，與舊有租約比較，

主要修訂內容包括⎯⎯  
 

(a) 清楚述明租金不包括差餉、冷氣費 (如適用 )及其他雜

項費用，租戶須自行繳付上述費用；而政府如調整冷

氣費，會給予租戶不少於 1個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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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求租戶必須在攤檔的顯眼位置展示以其名字登記

的商業登記證；  
  
(c) 賦予政府權力更改空置街市攤檔所售賣的貨品類別

或該等攤檔的用途，以配合街市在經營上的需要；及   
 
(d) 除非有合理原因，規定租戶必須於 14天內應要求與政

府代表會面。   
 

政府較早前決定把公眾街巿凍結租金期限延長12個月，直至2010年
6月 30日。新租約亦與之看齊，租金凍結為期一年，至 2010年 6月
30日。  
 

 

事務委員會過往的討論 

 

2009年6月 2日的會議  

 

5.  事務委員會在 2009年 6月2日舉行特別會議，聽取兩個街市

販商組織對簽訂新公眾街市租約的意見。  
 
6.  委員批評政府當局沒有首先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及深

入諮詢公眾街市租戶，便由 2009年5月 13日起，安排約 10 000位街

市檔位租戶 (其租約將於 2009年 6月 30日期滿 )簽訂新租約。梁家傑

議員亦批評政府當局在推出新租約前，沒有按帳委會的建議，先

行理順公眾街市的定位、功能和補貼率，實屬本末倒置。  
 
7.  政府當局解釋，在邀約租戶簽訂新租約前，食環署於

2009年 5月初與街市販商組織及街市檯商管理諮詢委員會 (下稱 "街
市管理諮詢委員會 ")會面，向他們簡介簽訂新租約的背景，並把有

關的安排細則以書面個別通知每位租戶。新租約範本已張貼於各

公眾街市的告示板上及存放於街市辦事處，方便租戶查閱。食環

署亦已向職員發出指引，述明如何通知檔位租戶新租約內容，其

形式是在該署所有分區辦事處播放長約 35至 45分鐘有關公眾街市

簽訂新租約事宜的廣東話錄音。截至 2009年 6月 1日，食環署已與

約 2 690位租戶簽訂新租約。  
 
8.  政府當局指出，食環署並無慣例就租約條款的修訂先行諮  
詢街市租戶的意見，其後才落實推行。在過去多年，該署不時增

訂的新租約條款及條件超過 10項，並通知租戶遵從。雖然新租約

清楚訂明租戶須負責繳付差餉及冷氣費，但向租戶收回冷氣費及

差餉的安排，將視乎事務委員會的意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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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於租戶必須於 14天內應要求與政府代表會面的規定，政

府當局表示，根據街市檔位租約，租戶須親自經營檔位，或聘請

助理代為經營。如屬後者的情況，租戶須在其所屬的分區環境  
生辦事處為其助理作出登記。此外，這項新條款應有助消除帳委

會對公眾街市檔位分租問題的憂慮。政府當局希望能盡早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其對經營檔位的街市租戶業務夥伴的身份的立場。  
 
10.  委員通過議案，促請食環署擱置簽訂新租約一年，並與公

眾街市現有租戶續約一年；在此段期間，政府當局應就新租約內

容諮詢事務委員會及公眾街市檔位租戶，並就公眾街市的定位、

功能及補貼水平制訂清晰政策，其後才決定日後路向；此外，食

環署亦應在新街市租約中，給予各檯商的合夥人和助手認可地位。 
 
11.  政府當局在 2009年 6月 30日告知事務委員會，當局決定暫

緩實施公眾街市新租約一年，直至 2010年6月30日。  
 
2009年12月 8日的會議  

 
12.  2009年 12月 8日，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滙報食環署就劃

一公眾街市租約和相關事宜進行諮詢的結果。   
 
13.  委員獲悉，政府當局經仔細考慮租戶代表和販商對食環署

早前制定的租約範本的關注後，將會對範本作出修訂如下⎯⎯  
 

(a) 刪除非必要的條款，使租約範本簡單易明；  
 
(b) 新增條文以加強防範分租的情況，例如要求租戶在攤

檔顯眼處展示以其名字登記的商業登記證，以及在食

環署為執行租約而要求會見時，租戶必須在 14天內遵

辦或提出未能應約的合理理由；   
 
(c)  刪除限制在攤檔飼養貓狗或其他寵物的條款，以及出

示攤檔營業記錄的條款；及  
 
(d) 在範本內清楚說明租戶在何種情況下，應對政府提供

的攤檔裝置及設備的遺失或損壞，負責作出維修或賠

償，但無須對正常損耗負責。  
 

食環署會向各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及販商組織分發新修訂的租約

範本，徵求他們的具體意見，其後才定稿作實，以期在2010年6月
30日前與租戶簽訂新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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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員又獲悉，為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例如數名

家庭成員放棄街頭販賣以換取一個街市攤檔，政府當局作出一次

性安排，准許下述兩類人士在提供相關證明及取得原租戶的同意

下，申請取代原租戶成為有關攤檔的承租人⎯⎯  
 

(a) 作為有關攤檔的登記助手最少 3年的人士；或  
 
(b) 投資於有關攤檔業務最少 3年的人士。  

 
上述一次性轉讓安排將與現有租約同樣於 2010年 6月30日屆滿。若

申請獲得批准，有關人士須與政府簽訂新租約，並以市值租金承

租有關攤檔。申請人在等候批核申請期間，無需遷出攤檔或停業。 
 
15.   梁耀忠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首先改善公眾街市的經營環

境，而不是限定租戶在 2010年 6月30日前簽訂新租約。政府當局認

為這做法並無理據支持，原因是新租約範本已吸納街市租戶和商

販在 2009年 9月及10月的11次諮詢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政府當局

致力改善公眾街市的經營環境，詳情已於 2009年 11月 10日會議上

向委員匯報。  
 
16.  關於續約後新租約的租金，政府當局表示，若在 2010年
6月30日前未能就租金調整機制達成共識，續訂的新租約會按現行

租金計算。  
 
17.  李華明議員雖然支持一次性轉讓安排計劃，但認為該計劃

涵蓋的人士，除登記助手外，也應包括曾以不同身份或形式參與

營運攤檔的任何人士。陳鑑林議員也認為，任何人如能提供證明，

證實他在提出申請時是有關租戶的登記助手或業務夥伴，同時亦

獲原租戶支持，該人應合資格提出申請。  
 
18.  關於建議把一次性轉讓安排的推行時間推遲至 2010年 6月
30日以後，以便讓申請人有更多時間提交相關的證明文件，政府

當局表示，2010年6月30日只是合資格人士申請一次性轉讓安排的

期限。如有需要，可於該日後繼續處理申請。  
 
 
相關文件 

 
19.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網址：http://www.legco.gov.hk)瀏覽

相關會議的文件及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4月 7日 


